114# B 37F %615

R 3 E R R E L

-

5

S . T S " S S B
o A K B s W o Y %
B wb b 3B b b b b B b b b
o\ S 1\ ~ e ~ o~
- 2 \

- A S |

45 w 45

¥ W b B B3 =~ ¥



FEARGFRACAMEAT R > AR A HI4E]1 37
/\

P > 2o

%%ﬁ$@&4$@ﬁ@$$%&‘?ﬁﬁ%ﬁ%ﬁiﬂﬁﬁl
22697 A 0 BHA - I'/,,\ FE AT ’/Z‘r»/’”\r'J°
FEe o R f LA 2] éfkd AT S A O
£ é%;u/ é;bz;

T§ 22

v %i}%» S AN

&HLM ;%sm 1 n
23~ B3FZ T Lﬁ F‘H? ; R
iﬁp*%éF*WW

dﬁz ’?t,;”?7 ﬁgi ¢ if 40 X T2 %2561 TG M e o

= 2 BAsih AP % - I8 I'_%t_ = FE'F)]‘&&K;%’&
%ngqwa%%qiww S A R

(A=l13E RAF F1645.%5 %97 ) » fRhE A RF114#

67 17TpHENAFTALFI{I R BLBEPE TZEHEEZHK

%Fﬁmt:s%&& ZaaME T 22 ki - v 23 A

SIERE N A 1) BERP - N st I S A N YA LN AR 4 BEWAL Y]

23 5 (B FATE) P A2 2B 2R {PHEH L E
Ffrﬁﬁﬁm@ﬁ FROPETRALI R &P
N r,,tfl{;:ps °

%@m@
N i;_\\
Ve
=\
&5&

nk i

B2 ik AR TEBAZEETH T RZITER(CT
Pﬁ)1,694,438’35’f' 2 A ﬁ;ﬁ-@%’(’fﬁf_,«a,}gzg‘) B e Br
T e sy

%@HMEBEBBF“= il At - A (T AL



HA) rd AR AZR ”v‘tir%a A E A E R RS
Gldoft & = ATor o X R ﬁ';ﬁfﬁ ’ ﬁg‘pﬁ 0 Tk
iﬁéﬁﬁékfp’%m@ﬁ@$~%ﬁ B A
FAZEBRBAAERNEZ THEP IR EP AN L
(- I N SRR B st PLL T A & AT U S

A oA E 0 BRI E LR D T RSV AR LA

FRAL G FEFRAEA T drd o~ FHE

%@?%@uzﬁfiﬁé@%@%aww»
TR EREBFRARANGTE GHD
FRE 0 R R AN TR T o

S F AT BER o 3 T FAEN AN FRERY P

HEES TR L E Tl e LR

=~ Mz T

SV ESER Fa 5 JLE K FIES 21 RN IVED 35

F H 136535 H 44~ L H &L Ak A H AL R
#P L (AR113ERDF F1645% 5 141-149F > 3
FE) vk ROS-DH LY B R - A (B3
% §247-253F ) ~ ¢ sRfEiE A £21297 ~ 1301 ~ 1313 ~ 131
4~1331~1332~ 1334~ 1363 ~ 1372 ~ 1374 ~ 1375 ~ 1376 ~ 1
377~ 1378 ~ 13794 82 ¥ F e % — &%+ (A F % 5255-3
BE) ~ v mﬂﬁfﬁwﬁ‘—ﬂa%% Blp s i (a3
¥ 5 375-381F ) ~ v @ #RE L £ 1060 ~ 1068 ~ 11023 522
BEE - sEA (B35 5383-405F ) ~ vid Rk B9
EEES N - a?%ﬂ\ (B3 % $407-411F ) ~ v
fEin r 1928 5t e n - HE A (B 5 5 54137 )
BERE I (AF LY 419—495‘;1?) R i (R
EHEOT-T 1117 ) ~ g =ik~ el d # itk (A
% %69-95103-109 ~ 113-117TF ) ~ £48 4 5 ¥ > 215112
E£87 18P B e A 1124 B 7 85 28065 502 (&

b
i
mj



el %0997 ) - EF T E 02 853098 % (A %227TE)
AR FERH Trad (Ae¥ $207-223F ) 258> &5 4
B EAAATII3ELILY 1P A+ - F % 113000731350 3 #& %
Tl (BFE%163-216F ) ~ ~fel114#32 6p R &
B (AeE 510-1TF ) ~ ¥ F7 &R L FHE L h1l4#E
31 18P ¥ A 2% 511400093765 (*fe¥ %27F ) »
:ﬂ%éﬂm— FENML R TR 114287 11p £ ¢ 0T
F % 114008247315 3 (AFe¥ F133F ) ~ 7 MpiL >
L P 114#87 12p #3F % 1140057461523 (#F2 ¥ %135
F) >~ ZHE A B B114282 110 2 ft 3 51141
16336052 (AFed %137-167TF ) ~ 88T EAK4 7114
#£87 15p & ¥ F % 114000379715 3 (~Fe¥ %169
T) ~ TR §114ﬂa&8’g 12p ¢ B 53 %1140008539%% 3
(AaEF1TIE ) 2 FERFEFT L2 T F ll4
#81 18P ;1T F %1140061973%& (%Fm*a%iNS 175
F)E2axv ﬁ" AE R ARFAFFEFVAL
AsZdrE s FHEEFRDAEAZHBBA ’;;Fﬁ%%ﬂﬂ P 3| ke
ﬁ%i%_w1ﬁ’5¢ FRE-BEFHR-ZFFHR-ZA
e S pE B L Lzl AN T WaEhAd P P
AAFNERETREIHN AT HFWEF280EF1E - %3
FERT OMFPROHBTIEF o
ﬁ@ﬁ&@%ﬁ@ﬂ%y.,TﬁAqﬁigﬁ,@ug
CEFRARY > 5 NI F2U2ET EATH Lo JLIE N 4R
(7€ 2 g= B > jek it % 2430 %%&aa ABYE 2 0 T 1L
5 T2 HF AR TP h - F AL
%Hﬂiﬁé’%%ﬁk#~ﬁaﬁ Based13 7 ~ 7
P B S RAeFRE S FREAFEARFER (RF 2
FR69# B ¢ #iF 5240508 TR o R ) o KA G #
AR EAREAT 0 FEMRKAEYRE DN ORET
MR A ERE R G R B A 0 A2 H 11010 ~ % 11641% 4w
I o APERALIGMBFHEA A AT HA A%

(J}

44
EOS

o

G

<

$mR



WA ZAATE T 0 d FHRBERL L FBLG L Ok 2

For AEHATEI RSB TR R LT BAY
VMR A asp AR s B i S A Al g
FRABEA B R MBI RAELFHEA
REN R EREE AR RS RAB LA
a,v/sgj»}; 47% B JEEF o
SRR G AR SRR T R BN R
AR NEFEELEXF I 0 ARG
BA L pd 2

2 ROBIT o %E 511640 20 Lk L B EpE
FABAA - L TEER A B R 582
§£“8%$%1ﬁ%ﬁﬁu.’é@ﬁ§? LA
£F B GAP o GERKAZ SRR M AE R A LA
%J,ii*p 4o RE e E 5 8297 A7 a\qfupf - R
A A {Eﬁ’—"—}l\&\ JiBAZ2 =2 4Ag (BB i2R93- R 5 F
F % 2%%&&#&%*%)0 kL2 o ¥ AZ ARG
B AR SN2 o BB Az SR MM
LR ABEF MG BT RSB A R - o TR
ﬂﬁﬁ#ﬁﬁ’%@@ﬁﬂ‘pié 2y pd FEZ
 TRBFFEAZER X P2 MR~ et 2 2R
%?41ﬂéi%iQi%L’%z$14ﬁmiﬁi°&
- AR A AR EAD FREE ML TR DT

24 34 5k E

T BB AN R (REEFAESFE ~ F
%ﬁj?f%@ﬁﬁ%%m4$¥$i%%2wﬂybwé
SFEGF R BEERERAZFINEAEMAE H A

B) > EARFHL AL ETHEALFIF Mg L e R

S
%
Bind > REEA B A2 @ % %kFE o 2 dovitdo - ﬁ%ﬂ 2
5



=

I=q

14

S I ESE NS Y=Y

P ERGRRNIT

IR O R B 2R A I SR CER A S

T e

FERABEER A ALY
LR EALPEE - AT W F80EL]

HFE AL EFAZ TR FliAT AL R R
JEHLE) o f8 4 R 5 JE fa B X 5 P 2 AROT
LA 2 JIF > WA d 2 A2 3% 3 X REEP 2
ko A Fliwigdesia Ak o A AERE TR ZAGR
PR AR AR B o JEMER T P2 f S 2
WMk A LR 2T pBr bl - RES L A R
%ﬁ‘Wﬁﬁ%*%“ﬁ@ﬂ%%a%é&%ﬁ%i’%H
Aedrd 2 % 238 AT o

S

‘f”\*é%\mﬁ Lt $ 8021~ ¥ 856 ¥ 197

S F 238 o
E'\

“"’r‘¥ ‘1‘*‘“

Yot A B R P s20p 22 RYFP v Madk

A 3

v = EY 2] 114 = 11 e 27 2
TEEF PR
M E —
Mo | A A DR AT R #4145 &) AR
1|2 % |2 HB00mO0£0000% % £ (122w 2
2 |45 |2 HBOOMOOOH0000: 5% N oEF 419004 | B FFE K
22950 S 2 s
3 ]2 |2 HBOOMOO0R000+ 5 |25 % 5 360004 | f'Jf B Ao
2 16525 k3 el/oe
428 |2 HBO0MOO0K00004 3 NP LERTCETE
2 ¥ |2HROOR - e |ERERAREL | g - 2
5 |2 # | ZHAEOOMOOOE00004 5 2 G N A T 2 ] A
6|2 % |2 HROOMOOOH0000 5 o S WS LAHET 1/
5o

w®
St
mi



(\ER)

T2 |2 HEHOOMOOOH0000 5 Spsf4nzl (33 RE 2R
8 |2 | Z HEOOMOOOE0000 5 2 £ 4s 2] L
9 |22 |2 HEBOOROOOR0000% 5 Ak Eddn jfzéfTZ;
104 # |2 HFHOOMOO0RINGE & |2F3 60024 | 0 o
11]2 3 |2 HEOOMOOOE00004 5% N £ F A4S 2 5 -
124 3 | 2 #800MO00£ 00003 5% MpEFAs]l |4 R =A%
132 8 | 2 HEOOMOOO£ 0000 5 D £ f8A 2 & Ferf A o 2
14]4 3 | 2 #800MO00£ 00003 5% N st 8A 2 Z?f;i%ﬁi
152 # |2 B 000000000 5 srRsganal | S0 0T
164 # | 2 HHOOMOOOH 0000 5 N AL 2
17]2 3 | 2 #800MO0£000+ 5 PN S
1823 | Z HEOOMOOK 0000 5 M £ A2 ]
19]2 3 |2 HEOOMOOK0000 5 N E RS
202 # | 2 HEEOOMOOE 00003 5 M £ ARz ]
21 |24 | 2 HEOOMOOHIO% N E RS

(P %58 2 k5 OO0 MO0 00

5)
22 |24 | 2 OO SMOOOH0000% Mg 2s2]

(g 58 2 OO MO0 05L)
23 |4 |2 tBOOMOOHIBMOOK 0 | 2 F £ § 239

(f48 55 5 000000000002 & %35 %

w5 E)
24 |2 4 | 2 HEOOMOOH OO 0% (ffh |2 F 4§ 230

%% 5 000000000002 A % % & %

B)
25| % [§ A 50 =
26| %3 | T aRE ¢ 8~1&
5 i -
Mo | HLA R A I ok A N ST =
5 B
1|3 &4 (A|lox 21 154 2. 1( 3n a ﬂ;@ﬁh,b;;

A )

) :&m’wﬁfﬁ
B2 RE 38

# (A H109&22)
RN R A A

Wk g S 1/15 0 B




2 | F#ME 154 2.1 154 2.1 3 B EAEI09E
72 H s 1/15
3 | #FHR 154 2.1 154 2.1 I EFk L i
4|3 230 54 2. 54 2 3 p £
b |3 ¥t HA 2 54 2 %2 g pt2 £
6 |3%% DA 2 DA 2 B B e
T3 A 52 ] (25421 (4 2 A |32 dE M2 =3 247
£4) [ 2 s 2|3 (AAEL2ER)
8 | i3 FE S FRAFE |2 RESL/50 9 3
YT *E ) R~ Zi3 ~ 3
K& e -
” % E - 3 RFE
- WK B R o
10 Z}-E(;TE 1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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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1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吳承翰  






            李宏仁  


            楊至中  
被      告  李宏謨  
            李秋葶  
            蔣寶珠  


            李寶桂  
            李春美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李致穎  
被      告  李庚樺  


法定代理人  陳里莎  
被      告  李虹君  




            李綵緹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昀修  
被      告  李致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李俊鋒應就被繼承人李連樹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遺產，按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15分之1，餘由被告依附表二所示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一項為「李俊鋒及被告間就被繼承人李○○遺留如起訴狀附表所示之遺產，予以裁判分割」（本院113年度調字第164號卷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6月17日提出民事起訴更正三狀，變更聲明為「李俊鋒及被告間就被繼承人李連樹遺留如更正三狀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予以裁判分割，按更正三狀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本院卷第47頁），原告上開所為之變更核屬補充事實上之陳述暨減縮分割之範圍，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自屬依法有據，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等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之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代位人即債務人李俊鋒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1,694,438元及利息未為清償(下稱系爭債務)，原告已取得對被代位人李俊鋒之執行名義在案，而被繼承人李連樹於民國106年3月13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下稱系爭遺產），由被代位人李俊鋒及被告等人共同繼承，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原告為實現債權，欲聲請執行，惟因系爭遺產仍為公同共有，無法進行拍賣、變價，為此代位被代位人李俊鋒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與被代位人李俊鋒公同共有被繼承人李連樹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為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李宏謨、李致穎兼李春美訴訟代理人、李虹君、李綵緹訴訟代理人李昀修答辯略以：就系爭遺產依照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沒有意見，但原告強制執行只能執行李俊鋒的部分，不能執行我們的部分等語。
　㈡被告李秋葶、蔣寶珠、李寶桂、李庚樺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其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3653號支付命令、支付命令聲請狀、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本院113年度調字第164號卷第141-149頁，下稱調字卷）、口湖鄉水井段98-5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247-253頁）、口湖鄉椬梧庄段1297、1301、1313、1314、1331、1332、1334、1363、1372、1374、1375、1376、1377、1378、1379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255-373頁）、口湖鄉後厝段569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375-381頁）、口湖鄉開元段1060、1068、1102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383-405頁）、口湖鄉水井段9建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407-411頁）、口湖鄉椬梧庄段192建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413頁）、地籍異動索引（調字卷第419-495頁）、繼承系統表（本院卷第67、97、111頁）、除戶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卷第69-95、103-109、113-117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8月18日南院武家厚112年度司繼字第2896號網路公告（本院卷第99頁）、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卷第227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本院卷第207-223頁）等為憑，並有北港地政事務所113年11月1日北地一字第1130007313號函檢送登記資料（調字卷第163-215頁）、本院114年3月6日訊問筆錄（本院卷第15-17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114年3月18日楊警分刑字第1140009376號函（本院卷第27頁）、臺灣銀行國內營運部票據集中作業中心114年8月11日集中作字第11400824731號函（本院卷第133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12日儲字第1140057461號函（本院卷第135頁）、雲林縣稅務局北港分局114年8月11日雲稅北字第1141163360號函（本院卷第137-167頁）、臺灣銀行嘉義分行114年8月15日嘉義營字第11400037971號函（本院卷第169頁）、口湖鄉農會114年8月12日口農信字第1140008539號函（本院卷第171頁）及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4年8月18日彰作管字第1140061973號函（本院卷第173-175頁）等在卷可稽，而被告李宏謨、李致穎兼李春美訴訟代理人、李虹君、李綵緹訴訟代理人李昀修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並未爭執上開事實，另被告李秋葶、蔣寶珠、李寶桂、李庚樺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視同自認，堪信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前段所明定。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度台抗字第240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為李俊鋒之債權人，而系爭遺產為被繼承人李連樹所遺留，由李俊鋒及被告共同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之約定，是李俊鋒自得隨時請求分割系爭遺產，惟其怠於行使分割遺產、終止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致原告之債權未能受償，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李俊鋒請求分割系爭遺產，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民法第830條第2項定有明文。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該條所稱之「得隨時請求分割」，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既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則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 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自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另裁 判分割共有物，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 ，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 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原 告主張將系爭遺產分割之方法為由李俊鋒及被告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被告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李致穎按其等被繼承人李龍志之應繼分比例1/5保持公同共有，日後再與被繼承人李龍志所遺其他財產合併分割），經本院審酌此分割方法可避免因實物分配造成土地零碎細分，致影響不動產之使用效益，且如附表一編號21、22、23、24所示房屋亦無法再細分，又系爭遺產分割為分別共有後，原告僅得就李俊鋒分得之應有部分為強制執行，而被告對於各自分得之部分亦可自由處分、設定負擔，實較為有利，故參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認系爭遺產由李俊鋒及被告按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為分別共有，應屬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是本件原告即代位人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全體繼承人各按其法定應繼分比例負擔，較屬公允；而原告之債務人即被代位人李俊鋒應分擔部分即由原告負擔之，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玥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宛榆
附表一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或所在地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全部

		1.李宏謨、李寶桂、李春美，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各1/5。
2.李秋葶、蔣寶珠，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各1/15。
3.李致穎、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公同共有1/5。
4.被代位人李俊鋒，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1/15。





		2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1900分之2950

		




		3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36000分之16525

		




		4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5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6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7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8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9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0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60分之4

		




		11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2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3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8分之1

		




		14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8分之1

		




		15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6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7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地號

		公同共有全部

		




		18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9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全部

		




		20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21

		建物

		雲林縣○○鄉○○段0○號
（門牌號碼雲林縣○○鄉○○路00號）

		公同共有全部

		




		22

		建物

		雲林縣○○鄉○○○段000○號
（門牌號碼雲林縣○○鄉○○路0號）

		公同共有2分之1

		




		23

		建物

		雲林縣○○鄉○○村0鄰○○路00號（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之未保存登記房屋）

		公同共有全部

		




		24

		建物

		雲林縣○○鄉○○村○○路0號（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之未保存登記房屋）

		公同共有全部

		




		25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

		50元

		




		26

		存款

		口湖鄉農會

		8元1角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備註



		1

		李俊鋒（被代位人）

		15分之1

		15分之1(此部分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因李連樹之次子李永裕先歿（民國92年歿），由李俊鋒、李秋葶、李俊毅（民國109年歿）代位繼承，應繼分比例各為1/15。惟李俊毅於民國109年歿，其應繼分1/15則由蔣寶珠再轉繼承。



		2

		李秋葶

		15分之1

		15分之1

		




		3

		蔣寶珠

		15分之1

		15分之1

		




		4

		李宏謨

		5分之1

		5分之1

		李連樹之長子



		5

		李寶桂

		5分之1

		5分之1

		李連樹之長女



		6

		李春美

		5分之1

		5分之1

		李連樹之次女



		7

		李庚樺

		5分之1（公同共有）

		5分之1（由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李致穎連帶負擔）

		李連樹之三子李龍志（民國112年歿）之應繼分1/5，由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李致穎再轉繼承，其等維持公同共有1/5。



		8

		李虹君

		


		


		




		9

		李綵緹

		


		


		




		10

		李致穎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1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吳承翰  







            李宏仁  



            楊至中  

被      告  李宏謨  

            李秋葶  

            蔣寶珠  



            李寶桂  

            李春美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李致穎  

被      告  李庚樺  



法定代理人  陳里莎  

被      告  李虹君  





            李綵緹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昀修  

被      告  李致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李俊鋒應就被繼承人李連樹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

至26所示遺產，按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15分之1，餘由被告依附表二所示之訴訟費

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經

    查：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一項為「李俊鋒及被告間就被繼承人

    李○○遺留如起訴狀附表所示之遺產，予以裁判分割」（本院

    113年度調字第164號卷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6月17

    日提出民事起訴更正三狀，變更聲明為「李俊鋒及被告間就

    被繼承人李連樹遺留如更正三狀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予以裁

    判分割，按更正三狀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本院卷第47頁），原告上開所為之變更核屬補充事實上之

    陳述暨減縮分割之範圍，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自屬依法

    有據，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等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之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代位人即債務人李俊鋒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

    同)1,694,438元及利息未為清償(下稱系爭債務)，原告已取

    得對被代位人李俊鋒之執行名義在案，而被繼承人李連樹於

    民國106年3月13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下稱系爭

    遺產），由被代位人李俊鋒及被告等人共同繼承，應繼分比

    例如附表二所示。又原告為實現債權，欲聲請執行，惟因系

    爭遺產仍為公同共有，無法進行拍賣、變價，為此代位被代

    位人李俊鋒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與被代位人李

    俊鋒公同共有被繼承人李連樹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准

    予分割，其分割方法為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

    別共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李宏謨、李致穎兼李春美訴訟代理人、李虹君、李綵緹

    訴訟代理人李昀修答辯略以：就系爭遺產依照應繼分比例分

    割為分別共有沒有意見，但原告強制執行只能執行李俊鋒的

    部分，不能執行我們的部分等語。

　㈡被告李秋葶、蔣寶珠、李寶桂、李庚樺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其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

    字第13653號支付命令、支付命令聲請狀、支付命令確定證

    明書（本院113年度調字第164號卷第141-149頁，下稱調字

    卷）、口湖鄉水井段98-5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

    第247-253頁）、口湖鄉椬梧庄段1297、1301、1313、1314

    、1331、1332、1334、1363、1372、1374、1375、1376、13

    77、1378、1379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255-37

    3頁）、口湖鄉後厝段569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

    第375-381頁）、口湖鄉開元段1060、1068、1102地號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383-405頁）、口湖鄉水井段9建

    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407-411頁）、口湖鄉椬

    梧庄段192建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413頁）、地

    籍異動索引（調字卷第419-495頁）、繼承系統表（本院卷

    第67、97、111頁）、除戶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卷

    第69-95、103-109、113-117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

    8月18日南院武家厚112年度司繼字第2896號網路公告（本院

    卷第99頁）、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卷第227頁）本

    院民事執行處函（本院卷第207-223頁）等為憑，並有北港

    地政事務所113年11月1日北地一字第1130007313號函檢送登

    記資料（調字卷第163-215頁）、本院114年3月6日訊問筆錄

    （本院卷第15-17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114年3

    月18日楊警分刑字第1140009376號函（本院卷第27頁）、臺

    灣銀行國內營運部票據集中作業中心114年8月11日集中作字

    第11400824731號函（本院卷第133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

    公司114年8月12日儲字第1140057461號函（本院卷第135頁

    ）、雲林縣稅務局北港分局114年8月11日雲稅北字第114116

    3360號函（本院卷第137-167頁）、臺灣銀行嘉義分行114年

    8月15日嘉義營字第11400037971號函（本院卷第169頁）、

    口湖鄉農會114年8月12日口農信字第1140008539號函（本院

    卷第171頁）及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4年8月1

    8日彰作管字第1140061973號函（本院卷第173-175頁）等在

    卷可稽，而被告李宏謨、李致穎兼李春美訴訟代理人、李虹

    君、李綵緹訴訟代理人李昀修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並未爭執

    上開事實，另被告李秋葶、蔣寶珠、李寶桂、李庚樺均已於

    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

    任何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

    ，視同自認，堪信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

    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前段所明定。此項代位權

    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

    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

    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

    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

    院69年度台抗字第240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繼承人有數

    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

    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

    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為李俊鋒之債權人，而系爭遺產為被繼

    承人李連樹所遺留，由李俊鋒及被告共同繼承而為公同共有

    ，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

    之約定，是李俊鋒自得隨時請求分割系爭遺產，惟其怠於行

    使分割遺產、終止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致原告之債權未能

    受償，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李俊鋒請求分割系爭遺產，即

    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

    有物分割之規定，民法第830條第2項定有明文。在公同共有

    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

    求分割遺產，該條所稱之「得隨時請求分割」，依同法第82

    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

    共有關係在內，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

    別共有，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庶不失繼

    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

    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

    關係，既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則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

     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自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另

    裁 判分割共有物，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

    之權 ，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

    及全體 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

    拘束。原 告主張將系爭遺產分割之方法為由李俊鋒及被告

    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被告李庚樺、

    李虹君、李綵緹、李致穎按其等被繼承人李龍志之應繼分比

    例1/5保持公同共有，日後再與被繼承人李龍志所遺其他財

    產合併分割），經本院審酌此分割方法可避免因實物分配造

    成土地零碎細分，致影響不動產之使用效益，且如附表一編

    號21、22、23、24所示房屋亦無法再細分，又系爭遺產分割

    為分別共有後，原告僅得就李俊鋒分得之應有部分為強制執

    行，而被告對於各自分得之部分亦可自由處分、設定負擔，

    實較為有利，故參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

    人利益，認系爭遺產由李俊鋒及被告按附表一「分割方法」

    欄所示方法分割為分別共有，應屬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

    項所示。

四、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查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

    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

    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

    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是本件原告即代位人請求

    裁判分割系爭遺產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全

    體繼承人各按其法定應繼分比例負擔，較屬公允；而原告之

    債務人即被代位人李俊鋒應分擔部分即由原告負擔之，爰判

    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

    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玥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宛榆

附表一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或所在地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全部 1.李宏謨、李寶桂、李春美，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各1/5。 2.李秋葶、蔣寶珠，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各1/15。 3.李致穎、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公同共有1/5。 4.被代位人李俊鋒，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1/15。  2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1900分之2950  3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36000分之16525  4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5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6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7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8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9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0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60分之4  11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2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3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8分之1  14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8分之1  15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6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7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地號 公同共有全部  18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9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全部  20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21 建物 雲林縣○○鄉○○段0○號 （門牌號碼雲林縣○○鄉○○路00號） 公同共有全部  22 建物 雲林縣○○鄉○○○段000○號 （門牌號碼雲林縣○○鄉○○路0號） 公同共有2分之1  23 建物 雲林縣○○鄉○○村0鄰○○路00號（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之未保存登記房屋） 公同共有全部  24 建物 雲林縣○○鄉○○村○○路0號（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之未保存登記房屋） 公同共有全部  25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 50元  26 存款 口湖鄉農會 8元1角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備註 1 李俊鋒（被代位人） 15分之1 15分之1(此部分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因李連樹之次子李永裕先歿（民國92年歿），由李俊鋒、李秋葶、李俊毅（民國109年歿）代位繼承，應繼分比例各為1/15。惟李俊毅於民國109年歿，其應繼分1/15則由蔣寶珠再轉繼承。 2 李秋葶 15分之1 15分之1  3 蔣寶珠 15分之1 15分之1  4 李宏謨 5分之1 5分之1 李連樹之長子 5 李寶桂 5分之1 5分之1 李連樹之長女 6 李春美 5分之1 5分之1 李連樹之次女 7 李庚樺 5分之1（公同共有） 5分之1（由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李致穎連帶負擔） 李連樹之三子李龍志（民國112年歿）之應繼分1/5，由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李致穎再轉繼承，其等維持公同共有1/5。 8 李虹君    9 李綵緹    10 李致穎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1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吳承翰  






            李宏仁  


            楊至中  
被      告  李宏謨  
            李秋葶  
            蔣寶珠  


            李寶桂  
            李春美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李致穎  
被      告  李庚樺  


法定代理人  陳里莎  
被      告  李虹君  




            李綵緹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昀修  
被      告  李致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李俊鋒應就被繼承人李連樹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遺產，按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15分之1，餘由被告依附表二所示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一項為「李俊鋒及被告間就被繼承人李○○遺留如起訴狀附表所示之遺產，予以裁判分割」（本院113年度調字第164號卷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6月17日提出民事起訴更正三狀，變更聲明為「李俊鋒及被告間就被繼承人李連樹遺留如更正三狀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予以裁判分割，按更正三狀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本院卷第47頁），原告上開所為之變更核屬補充事實上之陳述暨減縮分割之範圍，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自屬依法有據，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等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之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代位人即債務人李俊鋒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1,694,438元及利息未為清償(下稱系爭債務)，原告已取得對被代位人李俊鋒之執行名義在案，而被繼承人李連樹於民國106年3月13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下稱系爭遺產），由被代位人李俊鋒及被告等人共同繼承，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原告為實現債權，欲聲請執行，惟因系爭遺產仍為公同共有，無法進行拍賣、變價，為此代位被代位人李俊鋒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與被代位人李俊鋒公同共有被繼承人李連樹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為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李宏謨、李致穎兼李春美訴訟代理人、李虹君、李綵緹訴訟代理人李昀修答辯略以：就系爭遺產依照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沒有意見，但原告強制執行只能執行李俊鋒的部分，不能執行我們的部分等語。
　㈡被告李秋葶、蔣寶珠、李寶桂、李庚樺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其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3653號支付命令、支付命令聲請狀、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本院113年度調字第164號卷第141-149頁，下稱調字卷）、口湖鄉水井段98-5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247-253頁）、口湖鄉椬梧庄段1297、1301、1313、1314、1331、1332、1334、1363、1372、1374、1375、1376、1377、1378、1379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255-373頁）、口湖鄉後厝段569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375-381頁）、口湖鄉開元段1060、1068、1102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383-405頁）、口湖鄉水井段9建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407-411頁）、口湖鄉椬梧庄段192建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413頁）、地籍異動索引（調字卷第419-495頁）、繼承系統表（本院卷第67、97、111頁）、除戶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卷第69-95、103-109、113-117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8月18日南院武家厚112年度司繼字第2896號網路公告（本院卷第99頁）、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卷第227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本院卷第207-223頁）等為憑，並有北港地政事務所113年11月1日北地一字第1130007313號函檢送登記資料（調字卷第163-215頁）、本院114年3月6日訊問筆錄（本院卷第15-17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114年3月18日楊警分刑字第1140009376號函（本院卷第27頁）、臺灣銀行國內營運部票據集中作業中心114年8月11日集中作字第11400824731號函（本院卷第133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12日儲字第1140057461號函（本院卷第135頁）、雲林縣稅務局北港分局114年8月11日雲稅北字第1141163360號函（本院卷第137-167頁）、臺灣銀行嘉義分行114年8月15日嘉義營字第11400037971號函（本院卷第169頁）、口湖鄉農會114年8月12日口農信字第1140008539號函（本院卷第171頁）及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4年8月18日彰作管字第1140061973號函（本院卷第173-175頁）等在卷可稽，而被告李宏謨、李致穎兼李春美訴訟代理人、李虹君、李綵緹訴訟代理人李昀修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並未爭執上開事實，另被告李秋葶、蔣寶珠、李寶桂、李庚樺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視同自認，堪信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前段所明定。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度台抗字第240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為李俊鋒之債權人，而系爭遺產為被繼承人李連樹所遺留，由李俊鋒及被告共同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之約定，是李俊鋒自得隨時請求分割系爭遺產，惟其怠於行使分割遺產、終止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致原告之債權未能受償，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李俊鋒請求分割系爭遺產，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民法第830條第2項定有明文。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該條所稱之「得隨時請求分割」，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既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則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 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自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另裁 判分割共有物，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 ，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 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原 告主張將系爭遺產分割之方法為由李俊鋒及被告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被告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李致穎按其等被繼承人李龍志之應繼分比例1/5保持公同共有，日後再與被繼承人李龍志所遺其他財產合併分割），經本院審酌此分割方法可避免因實物分配造成土地零碎細分，致影響不動產之使用效益，且如附表一編號21、22、23、24所示房屋亦無法再細分，又系爭遺產分割為分別共有後，原告僅得就李俊鋒分得之應有部分為強制執行，而被告對於各自分得之部分亦可自由處分、設定負擔，實較為有利，故參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認系爭遺產由李俊鋒及被告按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為分別共有，應屬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是本件原告即代位人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全體繼承人各按其法定應繼分比例負擔，較屬公允；而原告之債務人即被代位人李俊鋒應分擔部分即由原告負擔之，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玥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宛榆
附表一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或所在地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全部

		1.李宏謨、李寶桂、李春美，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各1/5。
2.李秋葶、蔣寶珠，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各1/15。
3.李致穎、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公同共有1/5。
4.被代位人李俊鋒，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1/15。





		2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1900分之2950

		




		3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36000分之16525

		




		4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5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6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7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8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9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0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60分之4

		




		11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2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3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8分之1

		




		14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8分之1

		




		15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6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7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地號

		公同共有全部

		




		18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9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全部

		




		20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21

		建物

		雲林縣○○鄉○○段0○號
（門牌號碼雲林縣○○鄉○○路00號）

		公同共有全部

		




		22

		建物

		雲林縣○○鄉○○○段000○號
（門牌號碼雲林縣○○鄉○○路0號）

		公同共有2分之1

		




		23

		建物

		雲林縣○○鄉○○村0鄰○○路00號（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之未保存登記房屋）

		公同共有全部

		




		24

		建物

		雲林縣○○鄉○○村○○路0號（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之未保存登記房屋）

		公同共有全部

		




		25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

		50元

		




		26

		存款

		口湖鄉農會

		8元1角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備註



		1

		李俊鋒（被代位人）

		15分之1

		15分之1(此部分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因李連樹之次子李永裕先歿（民國92年歿），由李俊鋒、李秋葶、李俊毅（民國109年歿）代位繼承，應繼分比例各為1/15。惟李俊毅於民國109年歿，其應繼分1/15則由蔣寶珠再轉繼承。



		2

		李秋葶

		15分之1

		15分之1

		




		3

		蔣寶珠

		15分之1

		15分之1

		




		4

		李宏謨

		5分之1

		5分之1

		李連樹之長子



		5

		李寶桂

		5分之1

		5分之1

		李連樹之長女



		6

		李春美

		5分之1

		5分之1

		李連樹之次女



		7

		李庚樺

		5分之1（公同共有）

		5分之1（由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李致穎連帶負擔）

		李連樹之三子李龍志（民國112年歿）之應繼分1/5，由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李致穎再轉繼承，其等維持公同共有1/5。



		8

		李虹君

		


		


		




		9

		李綵緹

		


		


		




		10

		李致穎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1號

原      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訴訟代理人  吳承翰  







            李宏仁  



            楊至中  

被      告  李宏謨  

            李秋葶  

            蔣寶珠  



            李寶桂  

            李春美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李致穎  

被      告  李庚樺  



法定代理人  陳里莎  

被      告  李虹君  





            李綵緹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李昀修  

被      告  李致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代位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李俊鋒應就被繼承人李連樹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26所示遺產，按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15分之1，餘由被告依附表二所示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又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一項為「李俊鋒及被告間就被繼承人李○○遺留如起訴狀附表所示之遺產，予以裁判分割」（本院113年度調字第164號卷第9頁），嗣原告於民國114年6月17日提出民事起訴更正三狀，變更聲明為「李俊鋒及被告間就被繼承人李連樹遺留如更正三狀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予以裁判分割，按更正三狀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本院卷第47頁），原告上開所為之變更核屬補充事實上之陳述暨減縮分割之範圍，核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自屬依法有據，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等經本院合法通知，均未於最後之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代位人即債務人李俊鋒尚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1,694,438元及利息未為清償(下稱系爭債務)，原告已取得對被代位人李俊鋒之執行名義在案，而被繼承人李連樹於民國106年3月13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遺產（下稱系爭遺產），由被代位人李俊鋒及被告等人共同繼承，應繼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又原告為實現債權，欲聲請執行，惟因系爭遺產仍為公同共有，無法進行拍賣、變價，為此代位被代位人李俊鋒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與被代位人李俊鋒公同共有被繼承人李連樹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准予分割，其分割方法為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李宏謨、李致穎兼李春美訴訟代理人、李虹君、李綵緹訴訟代理人李昀修答辯略以：就系爭遺產依照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沒有意見，但原告強制執行只能執行李俊鋒的部分，不能執行我們的部分等語。

　㈡被告李秋葶、蔣寶珠、李寶桂、李庚樺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其提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3653號支付命令、支付命令聲請狀、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本院113年度調字第164號卷第141-149頁，下稱調字卷）、口湖鄉水井段98-5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247-253頁）、口湖鄉椬梧庄段1297、1301、1313、1314、1331、1332、1334、1363、1372、1374、1375、1376、1377、1378、1379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255-373頁）、口湖鄉後厝段569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375-381頁）、口湖鄉開元段1060、1068、1102地號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383-405頁）、口湖鄉水井段9建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407-411頁）、口湖鄉椬梧庄段192建號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調字卷第413頁）、地籍異動索引（調字卷第419-495頁）、繼承系統表（本院卷第67、97、111頁）、除戶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卷第69-95、103-109、113-117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8月18日南院武家厚112年度司繼字第2896號網路公告（本院卷第99頁）、家事事件公告查詢結果（本院卷第227頁）本院民事執行處函（本院卷第207-223頁）等為憑，並有北港地政事務所113年11月1日北地一字第1130007313號函檢送登記資料（調字卷第163-215頁）、本院114年3月6日訊問筆錄（本院卷第15-17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114年3月18日楊警分刑字第1140009376號函（本院卷第27頁）、臺灣銀行國內營運部票據集中作業中心114年8月11日集中作字第11400824731號函（本院卷第133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4年8月12日儲字第1140057461號函（本院卷第135頁）、雲林縣稅務局北港分局114年8月11日雲稅北字第1141163360號函（本院卷第137-167頁）、臺灣銀行嘉義分行114年8月15日嘉義營字第11400037971號函（本院卷第169頁）、口湖鄉農會114年8月12日口農信字第1140008539號函（本院卷第171頁）及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114年8月18日彰作管字第1140061973號函（本院卷第173-175頁）等在卷可稽，而被告李宏謨、李致穎兼李春美訴訟代理人、李虹君、李綵緹訴訟代理人李昀修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並未爭執上開事實，另被告李秋葶、蔣寶珠、李寶桂、李庚樺均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等規定，視同自認，堪信為真實。

　㈡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前段所明定。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度台抗字第240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為李俊鋒之債權人，而系爭遺產為被繼承人李連樹所遺留，由李俊鋒及被告共同繼承而為公同共有，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公同共有存續期間之約定，是李俊鋒自得隨時請求分割系爭遺產，惟其怠於行使分割遺產、終止公同共有關係之權利，致原告之債權未能受償，原告為保全債權，代位李俊鋒請求分割系爭遺產，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按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民法第830條第2項定有明文。在公同共有遺產分割自由之原則下，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該條所稱之「得隨時請求分割」，依同法第829條及第830條第1項規定觀之，自應解為包含請求終止公同共有關係在內，俾繼承人之公同共有關係歸於消滅而成為分別共有，始不致與同法第829條所定之旨趣相左，庶不失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2609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終止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既應以分割方式為之，則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 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自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另裁 判分割共有物，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 ，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 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原 告主張將系爭遺產分割之方法為由李俊鋒及被告按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被告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李致穎按其等被繼承人李龍志之應繼分比例1/5保持公同共有，日後再與被繼承人李龍志所遺其他財產合併分割），經本院審酌此分割方法可避免因實物分配造成土地零碎細分，致影響不動產之使用效益，且如附表一編號21、22、23、24所示房屋亦無法再細分，又系爭遺產分割為分別共有後，原告僅得就李俊鋒分得之應有部分為強制執行，而被告對於各自分得之部分亦可自由處分、設定負擔，實較為有利，故參酌系爭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認系爭遺產由李俊鋒及被告按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法分割為分別共有，應屬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四、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查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全體繼承人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原告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是本件原告即代位人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之負擔，以全體繼承人各按其法定應繼分比例負擔，較屬公允；而原告之債務人即被代位人李俊鋒應分擔部分即由原告負擔之，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玥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宛榆

附表一

編號 財產種類 財產名稱或所在地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全部 1.李宏謨、李寶桂、李春美，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各1/5。 2.李秋葶、蔣寶珠，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各1/15。 3.李致穎、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公同共有1/5。 4.被代位人李俊鋒，按附表二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1/15。  2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1900分之2950  3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36000分之16525  4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5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6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7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8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9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0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60分之4  11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2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3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8分之1  14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8分之1  15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6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7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地號 公同共有全部  18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19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全部  20 土地 雲林縣○○鄉○○段0000地號 公同共有4分之1  21 建物 雲林縣○○鄉○○段0○號 （門牌號碼雲林縣○○鄉○○路00號） 公同共有全部  22 建物 雲林縣○○鄉○○○段000○號 （門牌號碼雲林縣○○鄉○○路0號） 公同共有2分之1  23 建物 雲林縣○○鄉○○村0鄰○○路00號（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之未保存登記房屋） 公同共有全部  24 建物 雲林縣○○鄉○○村○○路0號（稅籍編號為00000000000之未保存登記房屋） 公同共有全部  25 存款 彰化商業銀行 50元  26 存款 口湖鄉農會 8元1角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備註 1 李俊鋒（被代位人） 15分之1 15分之1(此部分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因李連樹之次子李永裕先歿（民國92年歿），由李俊鋒、李秋葶、李俊毅（民國109年歿）代位繼承，應繼分比例各為1/15。惟李俊毅於民國109年歿，其應繼分1/15則由蔣寶珠再轉繼承。 2 李秋葶 15分之1 15分之1  3 蔣寶珠 15分之1 15分之1  4 李宏謨 5分之1 5分之1 李連樹之長子 5 李寶桂 5分之1 5分之1 李連樹之長女 6 李春美 5分之1 5分之1 李連樹之次女 7 李庚樺 5分之1（公同共有） 5分之1（由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李致穎連帶負擔） 李連樹之三子李龍志（民國112年歿）之應繼分1/5，由李庚樺、李虹君、李綵緹、李致穎再轉繼承，其等維持公同共有1/5。 8 李虹君    9 李綵緹    10 李致穎    







